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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回收率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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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名詞定義

(一)總用水量(GW，Gross Water)：生產或營運過程中所需使用水量，為

取水量與重複利用水量之總和，即用水人系統邊界內營運所需之總用

水量。

(二)原始取水量(IW，Intake Water)：進入系統邊界水源之總和，即用水

戶所提之原始取水量：指取自內外任何一水源，被第一次利用之取水

量。一般水源包括：自來水（自來水事業供水）、再生水、自行取得

水權登記取水(引取地下水或地面水）、契約供水（例如農田水利會灌

溉節餘水、或水庫直接供水）、冷凝水、海淡水、雨水。

(三)重複利用水量(RW，Return Water)：指經過使用一次後，再次使用

於用水單元之水量，包含循環水量與回用水量，即用水人系統邊界內

營運所需之重複利用水量。

(四)循環水量(RCW，Recycling Water)：指於任一用水單元(系統)使用

後，再循環利用於同一單元(系統)之水量，例如冷卻循環水、鍋爐蒸

氣冷凝循環水、製程循環水等，即用水人系統邊界內營運所需之循環

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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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名詞定義(續)

(五)回用水量(RUW，Reuse Water)：指於任一用水單元(系統)使用後，

再用於其他用水單元(系統)之水量，例如製程用水處理後提供冷卻用

水、經污水處理廠處理後再用於沖廁、冷卻用水等，但不包括經純水

系統處理後再用於用水單元之水量，或使用一次後直接排放或接管至

廢(污)水處理系統處理之水量，即用水人系統邊界內營運所需之回用

水量。

(六)產水量(PW，Produce Water)：產水單元輸出可重複利用水量到本

身或其他用水單元。

(七)消耗水量(CW，Consumption Water)：指生產或營運過程中因蒸發、

飛散或投入到產品及生活飲用、烹調、衛生、滲漏等損失消耗之水量，

即用水人系統邊界內營運所需之消耗水量。

(八)排放水量(DW，Discharge Water)：指生產或營運過程不再使用，

即用水人系統邊界內營運所產生之排放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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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平衡圖繪製原則

用水平衡圖：在用水人系統邊界內，依水流向及用水單元繪製

之圖，其各用水單元流入及流出符合質量平衡守則。

系統邊界：評估用水回收率範圍，以組織實際用水範圍為系統

邊界。

用水單元：評估水投入利用之處，其流入、流出及重複利用可

視為相同之處。

 生活用水單元：指生產或營運過程相關人員之飲用、衛生、烹調

料理等所需用水，包括飲用、浴廁、餐廳等。

 工業用水單元：包括冷卻用水、鍋爐用水、製程用水及雜項用水。

 其他用水單元：與生產製造或人員生活較無直接關係者，均歸納

為其他用水，例如景觀、澆灌、營建施工、遊憩、游泳池、噴水

池等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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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平衡圖編碼原則

 同一用水單元名稱有2處用水，如冷卻水塔有2套不同機型進行循環，以
下標-i表示，即以c1-1及c1-2分別標示。

 若無使用之水源，則無須繪製，但編號不變。

取水水源編碼原則

用途別

用水
型態

冷卻
水塔

製程 鍋爐 洗滌塔
純水
系統

污水處理
系統

生活
用水

其他

循環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回用 u1 u2 u3 u4 u5 u6 u7 u8

消耗 w1 w2 w3 w4 w5 w6 w7 w8

排放 d1 d2 d3 d4 d5 D d7 d8

水源別 自來水 地下水 地面水 購買原水 再生水 雨水 冷凝水 其他

編號 I1 I2 I3 I4 I5 I6 I7 I8

用水單元編碼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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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平衡圖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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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回收率計算公式

參考水利署「用水計畫審核管理辦法」所訂定之相關

名詞定義及用水回收率計算方式

用水回收率(不含冷卻水塔內循環量)R2=

總回用水量 + 總循環水量 + 雨水 + 冷凝水 − 冷卻水塔內循環量
總取水量 + 總回用水量 + 總循環水量 − 冷卻水塔內循環量

× 100%

總取水量＝自來水＋地下水＋地面水＋購買原水＋再生水＋雨水＋冷凝水＋其他
(原始取水量)

TIP : 自系統邊界外進入且被利用之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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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科學園區R8版用水平衡圖

I.原始取水量

C.循環水量

I

I

C

C

C

U

U
U.回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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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回收率行業基準區間(摘錄)

112.01.07 經授水字第112600002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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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回收率適用行業別判定原則

行政院主計總處-行業統計分類

四位碼 行業別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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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回收率適用行業別判定原則(續)

經濟部統計處-工廠名錄資料庫

對應四位碼2611



用水回收率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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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回收率評估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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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確定系統邊界

依耗水費徵收辦法第二條所稱用水人之定義為系統邊界。

決定何項用水單元或過程應涵蓋在回收率計算評估內，
系統邊界訂定應予以明確的文件化，任何範圍之變更均
須說明且文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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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準備數據蒐集文件

依前述繪製用水平衡圖，找出所有邊界內用水活動數據。

應保留有關數據來源的文件化資訊（紙本、電子檔…等）

 當可行時，須蒐集初級數據。

 二級數據須僅用於初級數據無法取得或實際不可行的情況下，
其可能包括文獻數據、計算之數據、估計模式預測或其他具
代表性的數據。對於重大用水過程使用二級數據的理由應予
以合理說明與文件化。

 對於所蒐集之數據應闡明下列各項：時間涵蓋範圍、地理涵
蓋範圍、精密度、完整性、一致性、再現性、數據來源等。

 遺漏數據：遺漏數據的處理應予以文件化。如有假設，應清
楚指出，且說明假設的依據，遺漏數據的重要性須加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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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品質要求

時間涵蓋範圍：數據的年份及蒐集數據時間的最小時段

地理涵蓋範圍：數據發生位置

精密度：對每一個數據表示其量測數據值的變異性

完整性：納入所有用水相關的數據，並估算初級及二級數
據之百分比

一致性：作業方法論可應用於分析不同部份的定性評估

再現性：相關方法論與數據值等資訊使獨立專業人員能重
現作業報告程度的定性評估

數據來源：初級數據、二級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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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來源認定方式

水量數據分類：初級數據、二級數據

• 以連續水量監測、定期測定結果、直接量測獲得某項活動，或基於原

始來源直接量測之計算值。

• 例如：以定期校驗之水量計量測，或依水量計量測紀錄所提供之文件，

如自來水事業水費資料、契約供水之供水紀錄、計費資料等。

初級數據 TIP : 直接(間接)取得由計量設備產出的數據

• 質量平衡法：經質量平衡計算得到的數據。

• 其他經濟部認可方法：廠商經驗、國際使用參數或公開發表文獻

 同製程/設備經驗係數推估

 製造廠商提供係數推估

二級數據 TIP : 由科學推估方式取得的數據

 國家/國際係數推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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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數據比例

為增加回收率數據可靠度，應要求初級數據比例應逐年提升，

於主要重複利用水量之用水單元處加裝流量計。

重複利用水量初級數據比例計算方式如下：
〔重複利用水量(初級數據)/總重複利用水量(初級數據+二級數據)〕╳ 100

範例：
例如重複利用水量=50,000 CMD，有流量計紀錄的水量為20,000 CMD，以
質量平衡法等推估方式的水量為30,000CMD，初級數據比例計算方式如下：
初級數據比例=

〔20,000(初級數據)/50,000(初級數據+二級數據)〕╳ 100 = 40%

※如有特殊原因未能達該年度之初級數據比例要求時，須於提出相關佐證資料並經經濟部同意。

查驗年度
(年)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初級數據比例
(%)

- 30 40 50 60 7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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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蒐集數據

回收率查驗之調查數據期間須依應揭露資訊期間，

原則以完整之全年度為期間調查原則

(前一年度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以112年為例，

應提供1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止之所有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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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確認數據

計算用水回收率相關所需數據，其所有計算程序應保留文
件化資訊(包含但不限於紙本文件)，且相關假設應清楚的
說明與解釋。相同的計算程序須一致的應用於整個作業。

數據蒐集過程中，應進行數據有效性的查核，對於該數據
品質要求是否滿足預期之應用予以確認並提供證據。確認
方式可包括建立如水量平衡或水排放因子的比較分析。

前項所提之證據，至少應涵蓋但不限於以下項目，水量計
校驗紀錄或其他相關可茲證明之文件，如：水費單、購水
數量發票、電費單(換算抽水量)或其他單位查驗結果，如
環保單位排放水量紀錄、空污操作許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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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確認用水單元間數據

用水單元間水量傳輸應盡量滿足質量守恆定律，

若發現不滿足時，應確認水量流向、數據品質、

數據正確性或可能漏水處，修正數據蒐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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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確認系統邊界數據

確認系統邊界之流入應等於流出，也就是取水量

應等於排放水量及消耗水量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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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計算用水回收率

用水回收率(不含冷卻水塔內循環量)R2=

總回用水量 + 總循環水量 + 雨水 + 冷凝水 − 冷卻水塔內循環量
總取水量 + 總回用水量 + 總循環水量 − 冷卻水塔內循環量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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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回收率盤查報告書

辦理用水查驗作業前，應先完成廠內用水回收率
盤查報告書及用水平衡圖

水利署「耗水費徵收專區」

https://www.wra.gov.tw/cl.aspx?n=33290


用水回收率查驗作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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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可以執行用水回收率查驗作業

一、取得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證之

水資源效率管理系統驗證機構

二、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查驗機構 (目前25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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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回收率查驗作業重點

文件審查

確認邊界範圍

確認各項水量之數據來源合理性

確認數據可靠度(初級數據占比)

確認用水平衡圖正確性

現場查驗

核對用水設備

確認數據來源 (包含文件表單、電子化紀錄、水費單據)

確認重要用水點之計量設備有效性

用水量數據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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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驗作業基本人天數要求

112.01.07 經授水字第1126000024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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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數據抽樣原則

以用水回收率計算相關之用水型態數據資料為原則，包含

取水量、重複利用水量(循環、回用)。

抽樣對象：以用水單元為基準，先選定抽樣之用水單元，

再進一步對所選定用水單元內之系統或設備進行抽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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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量數據抽樣原則

最低抽樣數原則

依取水量規模一、二、三、四要求合計最低抽樣數應為

3、5、7、9 筆，且所抽樣數據之合計用水量應達用水

單元總用水量 7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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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水回收率查驗結果

用水回收率查驗總結報告

查證作業

查證結果

相關附件

用水回收率查驗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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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參考資料文件

水利署「耗水費徵收專區」

https://www.wra.gov.tw/cl.aspx?n=33290

https://www.wra.gov.tw/cl.aspx?n=33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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